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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24701.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印发《国有保险机构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试行

办法》的通知（保监发[2006]11号）各保险公司，各保监局，

机关各部门： 为有效遏制国有保险机构重大案件的发生，防

范和控制风险，促进保险业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保监会

制定了《国有保险机构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现予印发，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有保险机构总公司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制定

重大案件责任追究办法，并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六个月

内，报保监会法规部备案。 二、国有保险机构以外的其他保

险机构，应当参照本办法，及时制定重大案件责任追究办法

，并报保监会法规部备案。 二00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有保险机

构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有效遏制国有保

险机构重大案件的发生，防范和控制风险，促进保险业稳定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有保险机构重大

案件领导责任是指因国有保险机构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

主要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下同）等相关领导人员的

渎职、失职行为导致发生保险业重大案件，依照本办法应当

承担的责任。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国有保险机构，指国有独

资的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保险控股公司，以及上述公

司控股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前款规定的国有保

险机构，包括上述公司的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第四条 国有



保险机构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相

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应当公平公正，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 第五条 各国有保

险机构应当根据本办法追究重大案件相关责任人的领导责任

，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根据本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对国有保险机构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实施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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